
温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和造价管理协会

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评审收费指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温州市范围内的由温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和造价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造
价协会”）组织实施的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评审活动的收费及使用管理。

第二条 【收费依据】

根据《关于建立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关于

在全省房建市政工程推行无争议价款结算支付的意见》《温州市建设工程合同争议评审规则

（试行）》等文件精神。

第三条 【收费原则】

争议评审费用的收取遵循“自愿有偿、公开透明、公平合理、质价相符”的原则，由造价

协会制定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

第四条 【评审费用】

评审费用由两部分组成。

1.评审受理费（协会收取）：主要包括评审员费用、评审机构运营成本（含管理费用、

评审秘书费用、评审场地费用、办公费用、文印费用、档案存放费用等）。

2.第三方费用（评审机构收取）：在争议评审过程中，现场勘察、造价定量咨询费、外

部专家论证费等第三方服务支出。

第五条 【计费基数】

评审费用计取以争议金额为基数，争议金额以当事人争议评审申请书提出的具体请求数

额为准（如不同当事人的请求数额存在差异，则按照较高值计算）；若争议金额不明确，由

评审小组根据已有证据评估后确定，并向当事人释明理由；当事人对释明的争议金额有异议

的，可向评审机构提出书面申诉；评审机构组织评审小组复核，复核结果为最终计费基数。

评审费用计取时应考虑争议事项的难易程度，难易程度系数的确定通常由评审案件类型

的复杂度、量化指标数量、参与主体规模及程序要求等维度由评审小组综合评估。

难度系数确定需形成书面意见，经评审小组签字确认后告知当事人，保障当事人知情权。

第六条【评审受理费标准】



评审小组应对争议评审事项进行难易程度分析，在±30%范围内确定难度系数，依据上表

列示的收费标准，确定最终的评审费用=收费标准*（1+难度系数）。

第七条【第三方费用标准】

1.现场勘察：根据评审项目的实际需要，由评审小组确定是否需要现场勘察，经双方当

事人协商一致后实施。现场勘察产生的差旅费、交通费、住宿费、国家规定的出差津贴等，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承担比例后按实际发生额支付；若双方当事人未能就承担比例达成一致，

由评审小组根据争议事项的责任归属或公平原则确定分担比例；无法确定的，由各方平均承

担。

2.委托造价定量咨询费：根据评审工作的实际需要，确需委托第三方进行争议造价定量

计算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承担比例后另行支付给定量计算的造价咨询单位咨询费，收费参

考如下标准：

（1）以上收费采取差额分档累进方法计算。

（2）定量计算咨询费用依据上表列示的收费标准，在±20%范围内确定难度系数，最终

的评审费用=收费标准*（1+难度系数）。

（3）双方当事人在定性评审后可自愿选择回原审核单位进行定量计算，此时，评审机构

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体费用计取双方当事人按原委托合同标准执行，计

算结果需纳入评审意见书。

第八条 【评审费缴纳】

当事人申请争议评审时，应当一次性全额缴纳评审费用；特殊情况需缓缴或分期缴纳的，

应向评审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及担保材料，经评审机构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未全额缴纳费用

的，当事人应在评审会议召开前补齐；逾期未补齐的，评审机构有权暂停评审程序，直至费

用缴清。

因争议事项变更导致评审费用增加需调整的，当事人应在接到费用调整通知后及时补缴

差额。

第九条 【评审费用分担】

评审费用由当事人协商，可以由申请评审的一方承担或各方分摊承担。如未能协商一致，

由各方当事人平均承担。



第十条 【评审终止】

启动评审程序后经当事人申请终止评审或评审小组认为无法继续评审的，报评审机构同

意可终止评审。

终止评审程序的，如尚未启动评审会的，评审费减半收取；如已经召开评审会的，评审

费不予减免，第三方服务费用按实际发生额结算。

第十一条 【有关部门委托评审】

法院、仲裁机构、住建部门、社会组织等委派的争议评审收费可参照执行。

第十二条【解释权】

本办法由温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和造价管理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